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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证通电子        证券代码：002197       公告编号：2016-115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证

通佳明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明光电”）根据发展规划，拟进行增资扩股

并引进深圳市保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腾创业”）作为新增投资者，

保腾创业出资 3,000.00 万元对佳明光电进行增资，其中 400.00 万元认缴佳明光

电新增的注册资本，其余 2,600.00 万元作为佳明光电的资本公积。该次增资完成

后，公司持有佳明光电 83.33%的股权，保腾创业持有佳明光电 16.67%的股权，

佳明光电注册资本将由 2,000.00 万元变更为 2,400.00 万元。该事项已经 2016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以上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投

资者的公告》（编号：2016-080）。 

2016 年 8 月，公司与保腾创业签订了《关于对深圳市证通佳明光电有限公

司投资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保腾创业暂未支

付增资款项，公司注册资本仍为 2000 万元。 

公司、保腾创业与其新增意向的联合投资人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远致创业”）达成一致意向：远致创业拟在保腾创业完成上述 3000

万元增资款支付，同时佳明光电完成相关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后，对佳明光电进

行增资。远致创业出资 1,500 万元，其中 200 万元认缴佳明光电新增的注册资本，

其余 1300 万元作为佳明光电的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佳明光电注册资本

将由 2,400 万元变更为 2600 万元，公司持有佳明光电 76.9231%的股权，保腾创

业持有佳明光电 15.3846%的股权，远志创业持有佳明光电 7.6923%的股权。佳

明光电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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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

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的议案》。 

3、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增资扩股方案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 

（一）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

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3、成立时间：2015 年 06 月 12 日 

4、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周云福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2787085F 

7、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

理服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财务状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远志创业的资产总额为 53,081.95 万元，净资产为

3,010.96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10.96 万元。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远志创业的资产总额为 88,979.97 万元，净资产为 3,167.33 万元，实现营业

收入 226.51 万元，净利润 156.37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现有股东持股比例： 

法人独资：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远志创业 100%的股权。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3000 100.00% 

合计 3000 100.00% 

注：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07 年 06

月 22 日出资成立，目前注册资本为 852,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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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圳市保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与广深高速公路交汇处东南侧大庆大厦

13B 

3、成立时间：2007 年 12 月 03 日 

4、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程国发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700470948 

7、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受托资产管理；对未上市企业进行

股权投资；开展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业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股权投资；

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经济信息咨询；创业投资业务，代理

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

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8、财务状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保腾创业的资产总额为 3,797.63 万元，净资产为

2,536.79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11.62 万元，净利润-752.22 万元。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保腾创业的资产总额为 5,066.96 万元，净资产为 3,756.38 万元，实现

营业收入 864.29 万元，净利润 1,219.58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现有股东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王世利 450 9.00% 

深圳市多瑞盛投资有限公司 450 9.00% 

任丘市四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800 16.00% 

深圳市森园投资有限公司 2850 57.00% 

郝保平 450 9.00% 

合计 5000 100.00%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证通佳明光电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同观路 3 号证通电子产业园综合楼四楼 B 区 

3、成立时间：2010 年 3 月 12 日 

4、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 

5、法定代表人：曾胜强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2126023N 

7、经营范围：LED 照明及灯具、智能控制和环保新能源、LED 元器件、电

源、控制器、逆变器、太阳能应用系统、风光互补应用系统及相关产品的技术开

发、产品研发、销售和生产（生产由分支机构经营，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合同

能源管理；道路照明工程、城市景观照明工程、太阳能应用系统工程的建设和施

工；照明工程、景观亮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及相关技术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以

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 

8、财务状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佳明光电的资产总额为 14,690.29 万元，应收款项

总额 10,761.61 万元，负债总额 13,150.57 万元，净资产为 1,539.72 万元，实现营

业收入 12,315.48 万元，净利润 422.31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077.99 万元。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佳明光电的资产总额为 32,539.30 万元，应收款项

总额 27,967.44 万元，负债总额 28,606.64 万元，净资产为 3,932.66 万元，实现营

业收入 10,367.54 万元，净利润 2,392.95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4,903.85 万元。 

佳明光电 2015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

2016 年 1-9 月份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现有股东出资比例：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佳明光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0、核心业务为 LED 道路照明和商业照明产品，主要经营模式为直接销售，

以及参与政府、企业的市政、道路、商用节能改造项目。 

11、本次增资前后标的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注册资本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元）/ 

注册资本 
出资比例 

证通电子 2000.0000 83.3333% 2000.0000  76.9231% 

保腾创业 400 16.6667% 400.0000  15.3846% 

远致创业 0 0% 200.0000  7.6923% 

合计 2400.0000 100.00% 2600.0000  100.00%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保腾创业暂未缴纳增资款 3000 万，佳明光电的注册资本

仍为 2000 万元。上述股本结构变化图为在保腾创业缴纳增资款项并完成佳明光电相关

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后，保腾创业的联合投资人远致创业再对佳明光电进行增资的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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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变化图。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证通佳明光电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现有股东（甲方）： 

甲方 1：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 2：深圳市保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方（乙方）：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丙方）：深圳市证通佳明光电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丁方）：曾胜强 

1．现有股东（包括联合投资方深圳市保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方一致

同意，公司拟通过本次增资将其注册资本由原有的人民币元 2,400.0000 万元增加

至人民币 2600.0000 万元，由投资方按照增资协议之约定以人民币 1500.0000 万

元的增资价款（“增资款”）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0 万元。 

有鉴于此，各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下： 

2．本次增资 

2.1 目标公司将根据现有股东一致签署同意的股东会决议，将目标公司注册

资本由 2,400.0000 万元增加至 2600.0000 万元，增加部分的注册资本由远致创投

以货币出资认购其中 200.0000 万元的份额。现有股东一致同意放弃对本次增资

的优先认购权。 

2.2 认购本次增资。经各方一致同意，远致创投以 1,500.0000 万元认购目标

公司本次增资，其中 200.0000 万元计入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余额 1300.0000 万元

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 

2.3 本次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各股东股权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76.9231% 

深圳市保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0  15.3846% 

 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  7.6923% 

合计 2600.0000  100.00% 

2.4 放款日。在本协议第三条规定的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市财政资金全

部拨付至投资方且目标公司提供符合股权资助政策要求的其他文件之日起七个

工作日内，投资方向目标公司指定的监管账户支付增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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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增资完成日。目标公司及现有股东应签署一切所需的文件，及履行一切

所需的手续，于放款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完成本次增资的验资手续，于放款日起十

个工作日内向工商登记机关递交关于本次增资的工商登记变更申请材料，并于放

款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如果公司未如约按时完成相关验资和工商变更手续，且逾期超过 60 日仍无

法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于政府方面原因或不可抗力的因素情形除

外)，投资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提出终止本合同，公司应于本合同终止后 15

个工作日内退还投资方已经支付的全部增资对价款，并返还等同该笔款项银行贷

款产生的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上浮 10%计算)。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上述款项的返还承担连带责任。但投资方同意豁

免的情形除外。 

3. 先决条件 

3.1 投资方进行本次投资的先决条件为： 

（1）各方签署本协议； 

（2）目标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引入投资方为目标公司新股东并对目标公

司进行增资投资，并签署有效的目标公司关于引入投资方为目标公司新股东并对

目标公司进行增资投资的股东会决议，且目标公司的登记股东一致放弃其就投资

方按约向目标公司增资所认缴出资额的优先认购权； 

（3）深圳市发改委、经信委等产业主管部门已下达资金申请报告批复文件。 

5．交割 

5.1 交割期限。自增资完成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各方应完成本协议第 5.2 款

所述的交割（以下简称“交割”）。 

 5.2 交割。于交割日，目标公司应向投资方出示并交付下列文件：（1）由在

中国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有关目标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且本次增资额由投

资方认购的验资报告正本；（2）由登记机关核发的变更通知书复印件，并提供原

件供投资方核对；（3）目标公司更新后的股东名册复印件，并提供原件供投资方

核对；投资方已在该等股东名册上被登记为持有目标公司 7.6923%股权的股东；

（4）目标公司更新后的公司章程或其修正案的复印件。 

6. 公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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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委派代表：现有股东同意并保证，在本次增资完成日起 3 个月内，佳明

光电对董事会、监事会成员进行调整后，投资方和联合投资人（深圳市保腾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有权向公司共同委派 1 名董事。 

11.2 生效。本协议满足如下条件之日起生效： 

（1）协议各方签字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2）本协议第三条所列先决条件得到满足。 

五、本次增资扩股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增资扩股的目：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佳明光电增资扩股并引入外部投资者，有助于完善佳明

光电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佳明光电的独立融资能力，为其业务开展及后续融资

奠定基础，通过引进新的投资者入股佳明光电，进一步推动其业务的拓展，获得

更多发展机遇。 

2、本次增资扩股的影响：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将由 100%下降为 76.9231%，但公司仍

为佳明光电控股股东，其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佳明光电增资不影响公

司对其实际控制权，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决议； 

2、深圳市证通佳明光电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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